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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基文庫，自由的圖書館

					

					


					
					
					此页尚未校对
開，否則會觸犯加重違令罪，當時現場人行道不寬，有關集會人士也占據了些少車行道，影響交通正常通行的；後來兩名嫌犯及有關集會人士又先移步至西望洋馬路的西望洋花園對開位置（簡稱“第二點位置”）停留並進行集會，期間見第一嫌犯鼓動其他在場集會人士將載有訴求的傳單疊成紙飛機擲進禮賓府內；及後兩名嫌犯聯同該等集會人士再移步到旁邊的西望洋馬路與聖珊澤馬路交界處（特首官邸後方）（簡稱“第三點位置”）繼續有關集會及將手持的紙飛機擲進禮賓府內，期間警長甲透過揚聲器有不斷向兩名嫌犯及其他集會人士作出要求彼等離開否則觸犯加重違令罪的警告，其印象中第二嫌犯及第一嫌犯於最後一次警告後分別約五至六分鐘及十分鐘內離開該位置；在有關過程中，兩名嫌犯沒有使用暴力，表現尚算禮貌。

警員庚主要指出，其本人隸屬第一警務警司處，在兩名嫌犯帶領的遊行隊伍遊行至南灣湖景大馬路時才開始介入執勤，並持續至兩名嫌犯與部份集會人士身處西望洋山位置進行集會示威的階段，當兩名嫌犯及遊行人士遊行至「南灣湖水上活動中心」（俗稱“白帳篷”）時，有關遊行隊伍停下來進行集會，沒有繼續前往原先預定作為遊行終點的立法會前地，在白帳篷位置進行集會期間，集會人數約有一百多人以上，其聽到兩名嫌犯有向在場集會人士表示自己會於集會結束後前往西望洋山特首官邸（俗稱“禮賓府”）遞交信給特首，並叫在場人士可在遊行結束後亦散步前往特首官邸遞信給特首，其後亦聽到兩名嫌犯宣告有關集會結束；期間，副警長己曾向嫌犯們指出不可到特首官邸交信，若要遞交則須到政府總部；但之後，兩名嫌犯仍帶領部份集會人士約四十至五十人（不包括記者及警員）步行往西望洋山特首官邸附近，其本人到達時已見特警隊人員透過鐵欄在聖珊澤馬路設置一臨時封鎖區（其不知設置有關封鎖區的具體原因）；當日










[image: ]

[image: ]

取自“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Page:Criminal_Verdict_of_Chiang_Meng_Hin_and_Sou_Ka_Hou.pdf/22&oldid=1769519”


					分类：	未校对




				

			
			
		

		
			

		 此页面最后编辑于2020年2月24日 (星期一) 12:49。
	本站的全部文字在知识共享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协议之条款下提供，附加条款亦可能应用。（请参阅使用条款）
在部份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作者精神权（含署名权）永久有效（详情）。

Wikisource®和维基文库标志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注册商标；维基™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商标。
维基媒体基金会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记的501(c)(3)免税、非营利、慈善机构。




		隐私政策
	关于维基文库
	免责声明
	行为准则
	开发者
	统计
	Cookie声明
	手机版视图



		[image: Wikimedia Foundation]
	[image: Powered by MediaWiki]





		

	
 

 

		
		

开关有限宽度模式







